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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权益类咨询内容多是家庭纠纷和婚姻纠
纷。家庭纠纷中，家庭成员内部财产纠纷（8.7%）所占比重
最 大 ，次 之 为 抚 养 赡 养 纠 纷（6%）和 恋 爱 同 居 纠 纷
（6.8%）。在婚姻纠纷中，房产纠纷（6%）所占的比重最大，
次之为子女抚养纠纷（5.2%）和财产纠纷（5%）。

注注：：表中数据由市妇表中数据由市妇
联据去年女性来电来访情联据去年女性来电来访情
况得出况得出。。

市妇联去年接到女性来电来访内容一览

●案情
20多年前，海棠嫁给了村民

宗阳，来到了宗阳紧邻市区的村
子中。1988年村里分宅基地时，
给户口迁至该村的海棠与宗阳分
了一套宅基地。多年来，该村村
民享受的待遇，海棠一样没落
下。1992年村里部分土地被征用
后，每个村民每月能从村里领到
一些补贴。2006年，海棠和宗阳
离婚，但户口未迁出。

2009 年，海棠的补贴突然被
取消了——当年 6 月，村里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原籍未
在该村的离婚人员的村民待遇。

“我的户口在村里，按理说我还是
这儿的村民，凭啥不让我享受村
民待遇？”性格倔强的海棠将该村
村委会告上法庭。
●点评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黄莎
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村
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离婚人
员不得享受村民待遇”的决定是
否合法上。

除了该村村民，还有不少人
认为离了婚或“嫁出去”的女性是
不能享受村民待遇的，但《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
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
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
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
费。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已经具
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人，请求支持相应份额的，应予以
支持。”

在本案中，海棠的户口未
迁出，她就具有该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有权要求分配相
应份额的补贴。法院最终判决
该村支付未发给海棠的补贴
8700 元，同时支付本案受理费
50元。

（下转A25版）

丈夫有婚外情，妻子偷拍的照片算不算证据？未婚同居生育，“变心男”是
否要负法律责任？离婚后户口未迁出，村里能不能取消女方“分红”？

三八妇女节，聊聊女人维权那些事儿

□记者 焦琳 实习生 朱琳
唐培红 通讯员 刘小平 马杰

“离婚后，我发现前夫
有套我们结婚期间买的房
产，我能否要求分割？”5
日上午，在周王城广场上
举行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宣传活动中，婚姻家庭权
益类的咨询占了一多半。

市妇联权益部一负责
人表示，随着女性维权意
识的提高，不少人已经敢
于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求助他人，但其法律知识
的欠缺也让工作人员在帮
助的同时，难以搜集到有
效证据。

为此，我们在高新区
人民法院民事庭、涉外庭
搜集了5个常见的女性维
权案例，并采访了“晚报律
师帮帮团”的律师，希望借
此为女性维权指路。

●案情
王玲做梦都想不到，和她相濡

以沫 18 年、老实巴交的老公李志
会不顾自己和儿子的感受，执意与
一个比他小12岁的名叫米琪的女
人同居。更可恨的是，米琪还给王
玲发来短信，要求她“退出”。

王玲在挽留丈夫时，曾与他们
通过电话，并且录下了通话内容。
挣扎了1年多，王玲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请求，要求在财产分割中分
得70%以上的夫妻共同财产。
●点评

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张春芬
律师：离婚案件中，很多女性表示
对方有外遇，要求对方支付精神损
失费或“青春损失费”，但能够举证
对方确实有外遇的很少。有些女

性会雇用私家侦探对丈夫进行跟
踪、偷拍，这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得
的证据被业内人士称为“毒树之
果”，不会被单独采纳，只能和通过
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配合使用。

哪些证据会被采纳呢？本案
中米琪发给王玲的短信、王玲保存
的电话录音等都可当作证据使
用。如果李志与王玲的电话和短
信能够体现出李志与米琪的不正
当关系的话，也可当作证据使用，
因为这些证据并不是王玲通过偷
拍等非法途径获取的。

需要说明的是，如要使用李志
与米琪的短信或通话当作证据，必
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但一般来
说，没人会主动证明自己出轨，因
此这条路基本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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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有了外遇，短信、电话录音能作为证据吗
关键词：婚外情举证、“毒树之果”

离了婚但户口未迁出，
还是这儿的人吗
关键词：外来媳妇、村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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